
公 告
海宁友润电器有限公司遗

失公章 1枚，声明作废。
嘉兴市樱菲电器有限公司

遗失公章 1枚，声明作废。
金华麦兜电子商务有限公

司遗失公章 1枚，声明作废。
减资公告

经本公司股东（出资人）决
定：本公司注册资本从 1000 万
元人民币减至 10 万元人民币。
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
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，未接到通
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
内，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
者提供相应的担保，逾期不提出
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。

嘉兴浩炎贸易有限公司
领取新保险许可证公告

机构名称：台州力宝行汽车销售
服务有限公司
许可证编号：0706411 许可
证机构编码：33108169704915302
业务范围：汽车、摩托车、自行
车、汽车零配件、汽车装饰品、金
属材料、建筑材料、塑料制品、机
电产品、五金产品、服装、鞋、箱、
包、皮具、针织品销售；机动车维
修；汽车租赁服务；机动车登记
业务代理服务（申请补发《机动
车登记证书》的除外）；汽车信息
咨询服务；机动车按揭贷款代理
服务；机动车辆保险、意外伤害
保险代理业务；二手车经销、经
纪；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；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住所：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西
街道下保渭渚村
邮政编码：317500 负责人：
曹 绍 国 联 系 电 话 ：
13968798850
许可证颁发日期：2020 年 9 月
16 日

减资公告
永康市伦科工贸有限公司

经 股 东 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 决
定：注册资本从 100 万元减至 10
万元。

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请本公
司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
之日起 30 日内，未接到本公司
通知的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
日起 45 日内，对自己是否要求
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
担保作出决定，并于该期间内通
知本公司，否则本公司将视其为
没有提出要求，公司减资将按照
法定程序实施。特此公告。联
系 人 ：李 飞 林 ，联 系 电 话 ：
18757942998

永康市伦科工贸有限公司
2020年 9月 12日

浙江省武义县人民法院公告
(2020)浙 0723破 20号

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阿罗
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申请于
2020年 9月 9日裁定受理了浙江
阿罗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破产
清算一案，并于 2020 年 9 月 9 日
指定浙江今日律师事务所为浙
江阿罗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管
理人。

浙江阿罗逊机械制造有限
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0 年 10 月
23日前，向浙江阿罗逊机械制造
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(申报
地址:浙江省武义县东升东路
268 号浙江今日律师事务所一
楼;邮政编码:321200;联系电话:
林 律 师 13758908121、徐 律 师
15858913310，申报债权时间为
工作日上午 9 时 00 分至 11 时 30
分、下午 14 时 00 分至 17 时 00
分，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除外)，
书面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
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
相关证据材料。如未能在上述
期限内申报债权，可以在破产财
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
论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
的分配，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
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
报债权产生的费用。未申报债
权的，不得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企业破产法》规定的程序行使
权利。浙江阿罗逊机械制造有
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
人应当向浙江阿罗逊机械制造
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
付财产。

浙江阿罗逊机械制造有限
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高管
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20 年 10 月
10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、
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
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
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
缴纳情况，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
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
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
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。

本院定于 2020年 10月 29日
(星期四)上午 9时整在武义县人
民法院第三法庭(武义县宝塔路
9 号)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。
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
人会议的成员，有权参加债权人
会议。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
人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
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
明书;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
交个人身份证明。如债权人委
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
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
证件或律师执业证，委托代理人
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
的指派函。

特此公告
2020年 9月 9日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通知书
(2020)浙 0604破 12号

各绍兴久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债权人:

本院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根
据倪建成的申请,裁定受理绍兴
久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
算一案,并同时指定浙江舜杰律
师事务所为绍兴久屋装饰工程
有限公司管理人。绍兴久屋装
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
2020 年 10 月 10 日 (含 10 日)前，
向绍兴久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管理人[通讯地址:绍兴市上虞区
财富广场五号楼三楼;邮政编码:
312300;联系人:李金凤;联系电
话:13484381050]申报债权，书面
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
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
证据材料。未在上述期限内申
报债权的，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
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
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
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
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
产生的费用。未申报债权的，不
得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产法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。绍
兴久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债
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绍
兴久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管理
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绍兴
久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占有的
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，权利人可
以通过绍兴久屋装饰工程有限
公司管理人依法行使取回权。

本院定于 2020年 10月 20日
上午 9 时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
议。会议地点为绍兴市上虞区
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(地址:浙
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王充路 1115
号)。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
权参加债权人会议。参加会议
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
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
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，如委托代理
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
托书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
律师执业证，委托代理人是律师
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
函。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
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，如
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
别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代理人的身
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，委托代理
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
所的指派函。

特此通知
2020年 9月 8日

刊登中缝广告孙老师
15066670823


